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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松林敲响法槌，与合
议庭成员一起运用“云间庭审”系统，在线审理了一起陕
西省某公司诉河南省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云间庭审”平台是服务法院审判工作的一个在线
诉讼平台，可有效实现上诉人、被上诉人远程参与案件

诉讼。在陈松林审结的该起房屋租赁合同案中，双方当
事人、上诉人的注册登记地及法定代表人居住地均位于
西安，受疫情影响，无法像往常一样到漯河出庭，正是利
用此在线诉讼平台，使该案件得以通过网络开庭审理。
审理过程中，陈松林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认
真组织庭前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庭上调解，上诉
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通过网络
视频完整行使了申请回避、陈述、答辩、举证、质证、辩
论、参与调解等权利。整场庭审程序严谨，画面清晰、流
畅，进展顺利。双方当事人对此远程审判模式都表示满
意，并对市中级人民法院适时推出的此项便民利民工作
模式点赞。

这只是疫情期间我市两级人民法院及时转变思
路，采取与疫情防控形势相适应的远程审判模式的一
个缩影。据了解，疫情发生后，为确保工作正常进行，
保证向当事人提供诉讼服务不缺位，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时间召开了疫情防控工作专题党组会议，研究成
立了由院长陈松林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对疫情期间相关立案、庭审、
执行、信访等问题专题部署，并下发相关文件、公告，通
过媒体及法院的公众号等广泛宣传，及时引导群众知晓

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作安排，呼吁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使
用“河南移动微法院”或“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等线上渠
道办理业务。

为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全市法院系统积极开
展互联网庭审学习。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发布了《漯河市
法院互联网庭审使用指南》，为全市法院“网络开庭”提供
具体的操作规范和实操步骤。全体法官、人民调解员都
积极行动起来，认真学习远程办案技术和手段，结合实际
锤炼、提高业务能力，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55岁的老法
官石笑云平生第一次学习网络办案，尽管花了不少时间
摸索，但通过网络办案成功时，他由衷感叹远程审判的便
捷和利民。

疫情期间，我市两级人民法院积极依托“中国移动微
法院”、诉讼服务网、12368 诉讼服务热线等在线诉讼平
台，全面开展网上立案、调解、证据交换、庭审、宣判、送达
等在线诉讼活动，实现了线上办案常态化。今年以来，全
市两级人民法院共新收案件3993件，已审结2321件（其
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新收案件1082件，已审结562件），在
有效满足疫情期间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同时，促进了法
院的信息化建设，为法院探索信息技术与审判执行工作
深度融合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个春天这个春天 漯河法院交出特别成绩单漯河法院交出特别成绩单
——全市法院疫情期间工作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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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防控需要，本次庭审采取网络线上形式进
行，感谢几位诉讼代理人配合本院的诉讼工作，希望大家
以后继续相互配合，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更多力
量，也希望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可以去武汉赏樱花。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谢谢大家配合，本次庭审结束。”在
2月18日郾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合同纠纷案的最后，主
审法官叶亚奇的温情寄语让一直严肃的庭审氛围瞬间温
暖起来。网络视频中，双方当事人不约而同露出了笑容，
拉近了距离。

“疫情无情法官有情!”“担当为民的法官”“有温暖，有
担当，点赞!”……2月底，郾城区人民法院城关人民法庭副
庭长陈质彬“隔空”开庭审理一起离婚案件时，救助一名
当事人就医的消息在网络引发热议。庭审中，被告罗某
对着摄像头喊了几声“疼”，就从庭审视频中消失了。担
心罗某可能突发疾病出现意外，陈质彬通过律师联系罗
某的朋友、家人，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告知诉讼材料上留
存的罗某地址。得知罗某身边的家人、朋友联系不上，
陈质彬立即和书记员及技术人员赶往3公里之外的罗某
家中。三人赶到时，120急救车已经接走了罗某，三人又
赶往医院。医生告知，罗某病情属于急性肠痉挛，因送医
及时并无大碍。确认罗某无大碍后，陈质彬三人才告别
离开。此事被《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中新社、豫法
阳光、《大河报》、《东方今报》和《漯河日报》等多家媒体报
道，法官们的救人举动和责任意识引发网友无数好评。

这样的温情时刻还有很多：参与防疫 MV《幸好有
你》录制，创作《白衣姑娘》诗歌，参与无偿献血活动，开
启普法微课堂……疫情期间，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广大干
警在办好业务的同时，用实际行动积极传递着温情正能
量，有一分光发一分光，有一分热散一分热，在沙澧大地
筑起了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正是由于广大干警满怀
深情的人文关怀，案件的办结率、调解率和满意度明显
提升。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3月17日，市中级人民法院
召开会议，谋划部署2020年法院工作，对疫情结束后各业
务部门如何把握重点、做好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担当的法院人，永远不缺席；奋进的法院人，一直在
路上。

春节过后，被执行人漯河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联
系法官，称自己的公司有口罩生产线，请求郾城区人民法
院解除对其银行账户采取的冻结措施，以购买原料生产
防疫物资。事关疫情防控大局，案件承办法官立即展开
调查，了解到该公司反映的情况属实。考虑到防疫物资
急缺的现状，承办法官及时联系双方当事人，采取网络办
案形式，约定由被执行人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先履行30
万元，剩余款项分批履行。随着该公司网络转账30万元
至郾城区人民法院账户，法院也通过网络查控系统为其
及时办理了相关解封手续。被执行人的口罩生产线在第
一时间开工生产，缓解了我市防疫物资紧缺的现状。

在执行某信用联社申请执行某建筑公司、某混凝土公
司、某运输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两起案件中，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冻结了上述被执行公司的银行账户。疫情暴发
后，几家被执行人向法院提出紧急求援，表示受疫情影响
经营困难，不能正常为职工发放工资，希望解除账户冻
结。依照全市法院关于助力复工复产工作的具体安排和
要求，该案件承办法官在收到被执行人提交的解除冻结申
请书后，借助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电话、微信等渠道，积极
推进执行工作，经过和双方当事人多次沟通，最终促成当
事人达成和解，申请执行人在由他人提供相应担保后，提
交同意解除冻结申请书，被执行人银行账户被解除冻结。

原告河南某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北某安全实业有
限公司、天津某新材料有限公司、辽宁某新材料有限公司
三个公司货款合同纠纷三个案件，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
出一审判决，判决三被告支付河南某化工有限公司货款共
计1.5亿余元。三被告不服，提起上诉。疫情之下，被告账
户被冻结，原告缺乏资金，双方均发出“求救信号”。一审
判决书已发出，被告也已上诉，原本法官的职责已经完
成。但源于担当，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再续“使命”，多次

进行调解，最终三被告同意先行支付没有争议的货款1.4
亿余元。合议庭向院领导汇报后，院领导批准在做好防
护的情况下，执行跨省异地扣划工作。之后，法官又奔波
千里，将1.4亿余元顺利扣划至原告河南某化工有限公司
账户，为原告复工复产解决了资金问题，同时也极大减损
了被告企业需支付本金的利息损失。

疫情期间，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将服务全市疫情防控
大局、确保全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最重要的政治
任务来抓，高度重视，积极作为，勇担防疫使命，采取善意
执行，助力复工复产等措施，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

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密切关注疫情防控进展，适时发
布和推出政策文件。联合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
法局发布了《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违法犯罪的通告》；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服
务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意见》，针对疫情期间拒
不实行疫情防控措施、暴力伤医、制假售假、哄抬物价、诈
骗、造谣传谣、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犯罪行为及依法从快
审理涉疫情相关案件、推动诉讼事项进行远程办理等9方
面内容进行详细说明；学习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政法机关
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并结合漯河实
际积极贯彻落实……在筑牢依法严厉打击疫情期间违法
犯罪行为法律堡垒的同时，对推出的政策文件通过媒体、
两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广泛宣传，在全市营造
了良好的防疫法治宣传氛围。

疫情防控期间，全市两级人民法院的广大干警，还深
入社区和共建村，积极担当疫情防控志愿者，协调防控物
资、解决难题、奉献力量。

（本版图片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

人文司法走心暖怀

新服务 助力防疫发展大局

新思路 隔空审判拉近距离

新作为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2020年工作研讨会，安排今年重点工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松林敲响法槌，带
头“隔空”审案。

帮扶慰问结对村。

积极开展“网络执行”。

法警坚守岗位。

云端开庭成为新常态。

老法官首“触屏”，成功调解一起民事纠纷。


